
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 

113學年度第 1次代理教師甄選錄取人員應繳證件一覽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到校日期： 

職   稱 代理教師 姓   名  

◎下列證件送交人事室辦理。  

◎所有證件均驗正本、繳影本（請以 A4紙張影印），不須裁剪。 

註記 應繳交證件資料 說                   明 備      註 

 履歷表 1份 

1.正反面列印，自傳詳細填寫並簽

名。 

2.如附件 2。 

請於經歷欄詳填試用教師、代

理、代課教師、私校年資、實

習年資並敘明是否折抵教育實

習及是否代理懸缺情形（請檢

附相關證明文件）。 

 體格檢查表 

最近 1 個月內公立醫療院所或區域教

學醫院健康檢查報告（含 X 光肺部透

視合格證明）正本。 

於開學前 1 個月內繳交即

可。 

 教師證   

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全戶(指直系血親、配偶)影本 1份。  

 其他證照 

1.技術士證、各種檢定、各項證照之 

  證書影本。 

 2.無則免付。 

 

 
歷年離職證明書（或服務

證明書）影本 

1.請依年度排列，無則免附。 

2.應加註「服務期間成績優良」。 

無服務成績優良之證明

文件不得採計為職前年

資 

 歷年敘薪通知書影本 請依年度排列，無則免附。  

 
年資折抵教育實習證明影

本 

如註記於教師證書者，可以影印代

替，無折抵情形則免附。 

自 87 學年度起，已折抵教

育實習之年資不得再予採

計提敘。 

 歷年考核通知書影本 曾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請檢附。  

 歷年聘書影本。 曾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請檢附。  

 所有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

指大學、碩士或博士學歷畢業證書，

持國外學歷者應先經查證並加蓋駐外

單位認證章戳，且須加附「出入境證

明」 

如碩士畢業，請附大學跟

碩士的畢業證書影本。 

 
身心障礙手冊、原住民證

明正反面影本 
無則免附。  

 存摺封面影本 郵局或第一銀行存摺。  

 
參加勞保、健保、提繳勞

退金加保表 
如附件 3。  

 就職通知暨報到單 如附件 4。  

 其他   

 


